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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内容
1．组织开展项目建设技术服务的招标组织工作，加强招标全过程合规管理，协助业主方与各参建方签订合同。
2.管控前期设计方案落地，组织图纸会审、设计交底、设计优化及限额设计。
3.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代业主做好设计、监理、施工等参建方的协调工作，监督监理开展安全、质量、进度、造价的管控。
4.代业主组织开展验收、投运工作，督促各参建单位完善工程档案资料、上报报表及竣工档案整编、做好专项验收与移交。
二、资格及能力要求
1.营业执照：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持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咨询服务（至少一项）。
2.人员资格要求：项目负责人应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造价工程师、咨询工程师资格（至少一项）。其他人员应具备工程类注册职业资格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3.业绩要求：近3年内，完成同类或同规模（及以上）项目管理、 代建、全过程咨询服务（服务内容须包含设计、监理、招标组织、安全评价等内容的一项或多项）。
三、其他要求
1.财务要求：投标人提供近3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部门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财务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务被接管、冻结或破产状态（若企业成立年份不足的，则以企业成立年份向后推算，提供相应年份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2.信誉要求：校验
（1）投标人需提供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的书面承诺（盖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格式自拟）；
（2）对在截止至开标时间前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人将被拒绝参加投标活动。查询渠道：
①通过“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查询企业，并提供网页截图；
②通过“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个人信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查询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并提供网页截图；
四、服务期限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待整个工程验收合格，结清工程款后失效。

